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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自１９８０年进入大学历史系算起，系统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已经有三十多

个年头了。这一路走来，碰到了很多帮助我认真读书的好同学，遇到了引导我走

上学术研究的好老师、好同事，使我在历史研究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没有停顿，

没有彷徨。虽然，资质愚笨的我，在研究之路上走得很慢又很别扭，既没有学术

理想，也没有什么学术建构，因而不可能取得什么大的成绩，但还是懒懒散散地

写了一些小文章。聊以自慰的是，靠着程应镠、王永兴、王家范几位导师的指导，

我对历史研究充满着兴趣，并把这当成了自己的爱好在消磨着时光。人的一生，

如果能一直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那真的是很美满、很幸福的，而我大概也能算

作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吧。

每天，捧着一杯清茶，我能静静地翻阅着充满油墨香味的史书，与古人一起

共进退、共患难，一旦有了些想法，就敲打几下键盘，码下几行字。每天，我能在

教室里讲解着自己喜欢的课程，望着一张张渴望知识、充满稚气的脸，在他们的

提问中自己开动脑筋思索，教学相长。能有这样平静而安谧、舒坦而美妙的生

活，真的要感谢人类这个重视知识的时代。

这些年来，我做的研究全部是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写过一些疫病、丧葬陵墓、

建筑、帝王生活等方面的书稿，但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唐五代这个时间段内的历史

研究上。以往关于唐五代史的研究成果，都正式出版发行，主要部分可参见拙撰

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农业思想和农业经济等论著。同时期我也撰写了数十篇学

术论文，内容主要涉及唐五代经济、政治、人物、文化等方面。这些论文散见于各

种书刊，有的当初发表时还用了化名，并不易搜罗，也不为人知。有些论文发表

的刊物传播范围不广，即使连中国期刊网都没有搜录，辛勤写成的学术成果并没



有引起学界的注意。一些同行和学生曾多次建议我将自己以往的成果结集出

版，可以方便大家阅读、查检，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研究情况。因此，从去年

开始我也思索应该将自己的部分论文集中在一起，既可以像古人一样编辑文集，

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使这些年来写作的东西留下一点痕迹，同时又可以编辑成书

后，送给学界同仁指正，方便学生阅读。

由于得到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史

专业的资助，我想编辑一本论文集的想法终于得以实现。展现在本论文集中的，

是我这些年来思考和探索唐代历史的一部分书稿，我试图将自己各个研究时间

段的一些论文都能选进这本论文集中，因而其中有的文章是我刚开始写作时的

论文，发表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思考不是十分成熟，而有的是近年来探索

相对深入些的文章。同时考虑到所收的论文要将自己研究的几个领域都能涉及

到，所以将论文集分为经济、政治与人物、文化三个方面。论文集共收录论文２４

篇。其中唐代经济的有１１篇，主要是有关商人、商业和江南区域经济的内容。

政治事件和制度的有４篇，人物研究的有３篇，史学史的有２篇，文化环境研究

和教育研究的各１篇。关于仲雍和泰伯研究两文，是研究吴文化源的相关成果，

因为内容与唐代研究较为接近，所以也收录在论文集中。附录是对自己江南史

研究的回顾，可以看出我在江南史研究上所做的一些努力。这些文章论述的内

容相对广泛，时间段比较明确，大体而言是能够归到“唐代经济和社会研究”这个

题目之中的。

收在论文集中的有些论文，虽然论述的角度不一样，但内容有的还是比较接

近的，因而难免会造成一些观点和资料上的重复，倘若因为收进集子而加以删

改，并不利于保持各篇论文的相对独立性，所以收录时仍然保持了论文的原貌，

敬请读者鉴谅。其次，这２４篇论文发表于不同的书刊，原来的注释等体例各不

相同，本次收录时尽量作了一些统一。此外，对个别论文的内容进行了部分改

动，或增加和补充了史料，或在论述上作了一定的变动，这些在篇末都加以说明。

收录时发现有的论文原发表时有错别字，标点符号使用不当，标题不统一，这次

结集时直接作了改动，不另外加以说明。

还需说明的是，由于本人的理论水平以及掌握史料的能力有限，而且有的论

文写作的时间较早，因而论文中的论述和探索还是很不够的，甚至有可能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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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错误，这些都得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加以改进。同时也希望学界同道对

我论文中的问题进行批评指正。

写这个序言时，编选论文集的工作大体已经完成。论文集中所收录的，是我

以往历史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是对我研究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兴奋之余，觉

得还是要说明一下，这本论文集应该不是我学术研究的最终，相信在今后自己会

加倍努力进行学术研究，能够不断开阔视野，拓展研究领域，取得更多的成果。

借着论文集的出版，谨向长期以来所有关心帮助我的师长和同道表示感谢，

向上海交大出版社的编辑致以谢忱。

张剑光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３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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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意义

中国历代统治者一般将属民划分成士、农、工、商四等，商人位居其末，地位

最为低贱。然而，在唐代，这一划分开始有了松动，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但以往学者对此注意不够，探索甚少。笔者试就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商人

地位变化的原因及其意义作一探索。

一、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唐代前期商人的社会地位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而中唐以后商人的社会地

位有了较大的提高，其具体表现如下：

１．扶商政策的出现

唐初立国，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抑商政策。政府严格规定工商者不得任官，

“士农工商，四人各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①。即使是大功以上亲有经

商的，也不准入仕：“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及风疾、

使酒，皆不得入仕。”②工商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但不能授官，因而在唐前期我们

是难以看到商人任官的例子。此外，衣着的质量、颜色、车乘和丧葬等，对商人控

制也极为严格。商人常被称为“贱类”、“下人”，实际上与部曲、奴婢等贱民的地

位相差无几。在经济方面，商人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例如贞观二年设立义仓，

普通百姓亩纳二升，按当时实际受田每丁约六十亩为准，每丁须交纳义仓税一石

二斗，而法律规定“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③，假定商人户均为中中等，

①
②
③

《旧唐书》卷４８《食货志上》。
《旧唐书》卷４３《职官志二》。
《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一》。



则每户也须交三石地税，商人在地税一项上要比农户多交一半以上。这种政策

一直延续到大历时，其目的就是为了“拯贫乏之人，赋役商贾，抑浮惰之业”①。

中唐以后，随着各种形势的变化，唐政府商人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从纯粹

的抑商开始向保护经商过渡。（１）政府极力提倡、保护通商。如唐德宗曾云：

“通商惠人，国之令典。”②表明了他对通商所持的态度。文宗时，曾令御史于江

南道巡察，“但每道每州界首，物价不等，米商不行，即是潜有约勒，不必更待文牒

为验，便具事状及本界刺史县令观察判官名衔闻奏”③。宣宗也二次下令：“如商

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④此外僖宗、昭宗等，都

有类此诏令。（２）禁止向商人征收杂税及摊派杂役。为使商人能正常贩运，政

府三令五申禁止向商人征杂税、摊杂役。如宪宗令：“百姓商旅诸色人中，有被分

外无名赋敛者，并当勒停。”⑤文宗开成二年，罢去泗口税场征收的商客通过税⑥。

对经营茶盐的官榷商人，政府的保护法令就更多了。如第五琦变盐法时，百姓愿

为国家经营盐者“免其徭役”⑦。武宗也令：“度支盐铁户部诸色所由茶油盐商

人，准敕例条，免户内差役。”⑧（３）保护商人合法经营权，禁止侵犯商人经营的行

为。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地方官吏的经商，以保护民间商人的利益。如代宗

于大历十四年诏：“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诸节度观察使于扬州

置回易邸并罢之。”⑨政府还严格禁止各级官吏侵犯商人的行为。如咸通时政府

雇商人船海运，“访问商徒，失业颇甚”，因而懿宗下令：“宜令三道据船数米石船

牒报所在盐铁巡院，令和雇入海船，分付所司”，“如官吏妄行威福，必议痛

刑。”瑏瑠光启时僖宗也诏：“近关州府通舟船处，不得约勒商人。”瑏瑡

２．民间对商人态度的转变

唐代前期，由于继承了传统的“抑末”政策，因而整个社会都将商人看作是
“怠惰游手”。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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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唐会要》卷８５《定户等第》。
《册府元龟》卷５０２《邦计部·平籴》。
《唐大诏令集》卷１１１文宗《令御史巡定诸道米价敕》。
《全唐文》卷７９宣宗《收复河湟制》。
《唐大诏令集》卷１２４宪宗《破淄青李师道德音》。
《旧唐书》卷４９《食货志下》。
《册府元龟》卷４９３《邦计部·山泽一》。
《全唐文》７８武宗《加尊号赦文》。
《册府元龟》卷５０４《邦计部·关市》。
《册府元龟》卷４９８《邦计部·漕运》。
《全唐文》卷８９僖宗《车驾还京师德音》。



然中唐后，随着政府对商人态度的改变，社会上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也起了

变化。许多人认为商业并非是末业，应该和农工并列。如刘秩认为“物重则伤

农，钱轻则伤贾”①，提倡农商不可偏废。陆贽也云：“商农工贾，各有所专。凡在

食禄之家，不得与人争利。”②主张保护工商业。当时一些人认为末业是制作、贩

运奇货，而贩运日常生活用品却是本业之一，应加以保护。如杜元颖认为必须
“禁末作，绝奇货”，才能做到“惠工商”③，从而对末业这一概念作了新的界定。

甚至有人将商业的作用与农业摆在同一地位，指出有利民富民之效，如柳宗元谈

及柳浑任永丰令时，曾使“耕夫复于封疆，商旅交于关市”，因而“既庶且富，廉耻

兴焉”④。一些文人在作碑志时常将官吏保护商业、发展商业作为功绩之一，实

际上反映了他们对商人的新认识，从贬视为“贱类”的人身侮辱中渐渐有了公正

的看法。牛僧孺曾借韦元方之口云：“始吾之生也，常谓商勤得财，农勤得谷，士

勤得禄，只叹其不勤而不得也。夫覆舟之商，旱岁之农，屡空之士，岂不勤乎？”⑤

指出商人获得财富也经过了辛勤的劳动，并非是不义之财、不劳而获。一些诗人

摆脱了传统对商人的蔑视情绪，常将商人作为正面歌颂的对象，如“嫁与商人头

欲白，未曾一日得双行。任君逐利轻江海，莫把风涛似妾轻”⑥。歌颂了商妇相

思之情，表现了经商的艰难。

３．商人在服饰、丧葬、车乘等方面已能与庶民百姓平等

列代商人在服饰、车乘等方面被明令低于普通百姓一等。至唐前期，这些限

制仍十分严格。乾封二年，“禁工商不得乘马”⑦。永隆时，“商贾富人，厚葬越

礼”，高宗便令地方官“严加捉搦，勿使更然”⑧。武则天也称：“富商大贾衣服过

制，丧葬奢侈，损废生业，州县相知捉搦，两京兼委金吾检校。”⑨

中唐以后，一些富裕商人已不再顾及政府的禁令，如骑马者“乘骑雕鞍银镫，

装饰焕粉烂，从以童骑”瑏瑠。商人妻女身上装饰各种珠宝，“绿鬟富去金钗多，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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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唐会要》卷８９《泉货》。
陆贽：《陆贽集》卷２２《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之《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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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５《高宗本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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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肥来银钏窄”①，“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②。对于商人在服饰等方面的变
化，政府的对策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在不违反封建等级制度的前提下，政府承
认商人与庶人、胥吏具有相等的享用权利。如大和三年敕：“胥吏及商贾妻，并不
得乘奚车及檐子……其胥吏及商贾妻女老病者，听乘座车及苇舆车。”③会昌元
年御史台也奏：“工商百姓诸色人吏无官者，诸军人无职掌者，丧车魌头同用合辙
车。”④政府实际上已完全将商人与平民同等看待，一视同仁。另一方面，对一些
富商凭经济实力在服饰等方面违反了封建礼仪等级制度的，政府仍予以禁止。

如大和三年禁止“最为僭越”的商人乘马，官僚的丧葬和商贾加以区别。

４．商人具有入仕做官的资格
“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这是自汉以来一贯执行的法令，至唐前期仍然如

此。至中唐以后，商人入仕的现象就比较普遍了。

从所见的商人及其子弟入仕的材料中，有人竟位达宰相，如毕諴是盐商子，

后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⑤；朱宣之父因“鬻盐抵死”，但自己却累加同中
书门下平章事⑥。也有人所任官职在当时是最为热门的清职，如盐商子顾云，后
官为博士⑦。部分商人入仕后，就任了高级武职，如安禄山、史思明曾是“互市牙
郎”，后为威赫一方的节度使⑧；陈敬瑄“少贱，为饼师”，后任西川节度⑨。其他如
王处存、李泳、钟传等也官达节度、刺史等职瑏瑠。至于商人及其子弟任中下级官
吏的，则就更多了。也有商人在藩镇任职，如刘从谏借牙职于商人，“使通好诸
道，因为贩贸。商人倚从谏势，所至多陵轹将吏”瑏瑡。

总的来看，中唐以后商人入仕已势不可挡，入仕的禁令已无情地被抛弃了。

僖宗时，政府公开承认了商人为官这一事实：“刺史、县令，如是本州百姓及商人
等，准元敕不令任当处官……百姓商人也不合为本县镇将，若有违越，必举典
刑。”瑏瑢这个诏令中，僖宗禁止的是本地人不得在本地为官，但承认了商人也能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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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白居易集》卷４《盐商妇》，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
刘禹锡：《刘禹锡集》卷３１《贾客词》，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
《唐会要》卷３１《杂录》。
《唐会要》卷３８《葬》。
《新唐书》卷１８３《毕諴传》。
《新唐书》卷１８８《朱宣传》。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６“罗顾升降”条，《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新唐书》卷２２５上《逆臣上》。
《新唐书》卷２２４下《叛臣下》。
《新唐书》卷１８６《王处存传》；《资治通鉴》卷２４５开成二年六月条；《新唐书》卷１９０《钟传传》。
《资治通鉴》卷２４７会昌三年四月条。
《唐大诏令集》卷７２《乾符二年南郊赦》。



文武官。

５．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并且进入学校
由于“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故商人在唐初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唐

代选法规定不得有工贾之徒参加铨选，所以商人难以通过铨选来授到官职的。

唐中期以后，商人入仕的禁令不再重申，逐渐就有一些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
举考试以谋求官职。如盐商之子毕諴“大和中举进士，书判拔萃”，“连升甲乙科。

杜琮为淮南节度使置幕中，始落盐籍”①。陈会郎中“家以当垆为业”，大和元年
及第，成为官宦之家②。盐贾子常修、顾云分别在咸通六年、十五年及第③。也有
商人因考试不合格而落第者，如唐末黄巢本是贩盐出身，“屡举进士不第”④。上
述数位参加科举的商人及其子弟，一般通过乡贡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从幼年念
书至长途跋涉赴京赶考，必须有相当的财力来支撑，只有商贾及官宦、财主才能
承受这个负担。如陈会“其母甚贤，勉以修业，不许归乡，以成名为期，每岁糇粮
纸笔、衣服仆马，皆自成都赉致”，便是最好的明证。

唐初，工商子弟同样是没有资格入学的。然至中唐，学校中已不全是官宦子
弟了。敬宗宝历元年礼部奏：“应补两馆生所用荫第，皆门地清华、勋贤胄裔，近
者时有源流或异、支属全疏、罔冒门资、变易昭穆”者⑤。韩愈指出：“国家典章，

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⑥

很明显少数商人及其子弟进入了两馆、太学学习。按照唐代法令，国子诸学乃是
品官子弟求学场所，而现在已有商人子弟在学，这对唐代官僚等级制度起到了较
大的冲击作用。又开元二十一年敕：“诸百姓任立私学，其欲寄州县受业者亦
听。”⑦州县学为普通百姓开放，那么商贾同样也具备了入学的条件。马端临论
及五代学校时说：“往往乱离之际，其居学者亦皆苟贱冒滥之士耳。”⑧则最迟至
唐末，商人子弟已能入州县学读书了。

６．商人能用钱币财物购买官职
唐初，商人通过捐布匹而授官的，我们仅见两例，所授的都是低级文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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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１８３《毕諴传》；《东观奏记》卷下。
《北梦琐言》卷３“陈会螳螂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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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２５２乾符二年条。
《唐会要》卷５９《太庙斋郎》。
韩愈著，马通伯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８《请复国子监生徒状》，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
《文献通考》卷４６《学校七》。
《文献通考》卷４１《学校二》。



太宗时安州彭通献布五千段供攻辽东军费，授宣议郎①；高宗时安州彭志筠以绢
布二万段助军，授奉议郎②。唐前期商人通过捐财求职的其他例子史书中没有
记载，说明商人通过财力得官在这一时期是十分不易的。

中唐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改观。由于当时国家财用匮乏，于是有卖官爵之
令，“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据所有资财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与终身优复；如
于敕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嘉其竭诚，待以非次”③。所出卖的官爵，主要响应者
当是商贾。

此外，商人还通过其他一些途径设法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例凭借财力
贿赂官吏，以抬高自己的地位，是商人常常使用的一种手段。部分商人通过入军
来谋求社会地位的上升。商人入军是从天宝时开始的，“六军诸卫之士，皆市人
白徒。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股栗不
能授甲”④。安史乱后，“市井富儿赂而补之，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廛为贩
鬻”的情况依然盛行⑤。至唐末僖宗乾符时，军队中商人仍为数不少。于商人来
说，入军不失为入仕的一条好途径。王处存世籍神策军，其父“善兴利，乘时贸
易，由是富拟王者，仕宦因赀而贵”⑥。河阳节度使李泳也是“长安市人，寓籍禁
军，以赂得方镇”⑦。入军使得商人地位大大提高，一些人籍此而陵驾地方官吏
之上。如韩愈云：“坐坊市卖饼，又称军人，则谁非军人也？愚以为必奸人以钱财
赂将吏，盗相公牒，窃注名姓于军籍中，以陵驾府县。”⑧刘栖楚为京兆尹时，京城
“屠沽商贩多系名诸军，干犯府县法令，有罪即逃入军中，无由追捕”⑨。捉官本
钱也是商人地位上升的一条途径。唐初政府各司就挑选部分商贾为捉钱令史，

但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因而时置时停。中唐后，捉官本钱者仍能入流，且受政
府的严格保护。如建中时不赞成政府捉本钱的沈既济云：“配户二百，又当复除
其家，且得入流。”瑏瑠说明捉钱者既可免税，又能入仕。部分商人通过影庇官司来
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唐中期以后，商人影庇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大和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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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符江淮大贾，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挟赀行天下，所至州镇为右客，富人倚以自

高”①。大中四年御史台也奏：“近日相承皆置供应户，既资影庇，多是富豪，州县

差科尽归贫下。”②可见，商人影庇于各级官府之中，具有部分官商性质，这对商

人地位的提高确能起到较大的帮助作用。

综上各点所述，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中唐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商人的地位有

了逐渐提高的趋势。过去，学者们往往认为中国历史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是

从宋代开始的，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唐以后已渐露萌芽。

二、唐代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原因

唐中期以后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主

要和唐中期以后政治、经济所发生的变化有联系。

１．抬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唐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中唐以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遭到了削弱。随着府兵制的破坏，唐政府

的军事力量也就日渐减弱，代之而起的地方节度势力拥兵自重。安史之乱以

后，藩镇割据势力日益强大，他们拥有军事、行政、财政大权，自立一方，拒命不

接受朝廷的领导，成了唐朝的国中之国。对于唐政府来说，割据藩镇是一个个

腹中之患，于是就把大量的财力投入到削藩之中，再加上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

破坏及唐代官僚消费数量的日渐增加，政府的财政更趋拮据。为此，政府就不

得不广开财源，增加财政收入，满足日益增涨的军费和官僚机构的开支，从而

使得军事力量有所增强，以重振旗鼓，恢复唐初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尽管这

仅是中唐以后有为帝王、宰臣的梦想，但他们还是朝这个方向做了。这样，

政府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包括对商人的政策，势必有了改辙的必要性和

现实意义。王钦若论及这一政策变化时云：“唐自兵兴已来，始追用汉氏衰

耗之政，算山泽之利，征赋于人，非哲王致理之令典也。盖其初以经费殚弊，

薄其取而约其法，故国用旁滋而人不告困。”“其后奸邪之臣务为多门之用，

使局额月蠲，门类滋多，收天下之徒为彰占避徭之户，于是农亩益去，人趋其末

以为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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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１８０《李德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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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门阀氏族势力的衰落为商人地位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

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的生产力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在政治上

有力地扫荡了京师的门阀大族。而从此以后，随着藩镇势力的兴起，以及唐政权

中大批武将、宦官势力的上升，科举制的继续发展等因素，有唐一代的门阀势力

逐渐走向了穷途末路。而用以阻挡商人等阶层入仕的作用也在逐渐消失，这为

唐代商人地位的提高提供了宽阔的舞台。换句话说，门阀氏族势力衰落的过程，

就是商人社会地位抬高的过程。

唐初，统治者规定“士农工商，四人各业”，实际上是建立了一套封建的等级

制度。但是，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将属民划成四等的等级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

的依据和意义。直至宋代，这一等级观念渐渐被人遗忘，很少有人提及了。

３．均田制的废弛为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气候

唐初实行均田制，把农民和商人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之上，因而商业不可能有

较大的发展，商人数量也不可能有较大的增加，商人的地位不可能有所提高。

然武则天时，出现了大量的逃户，均田制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开元时宇文融

尽管括田括口，但仍未能挽救均田制奔向灭亡的终端。安史乱后，由于均田制遭

到了土地兼并者的破坏，通过土地来控制百姓继而实行重农抑末政策已不再可

能，于是形成了唐代后期商业发展的契机。其理由有这样两点：（１）农民人身依

附关系的减轻，为商人队伍的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均田制破坏后，农民不再受

土地束缚了，他们已不再根据丁身来服役、纳税，因此他们和封建国家之间的人

身依附关系有了较大的减轻，他们就有了弃农经商的可能，而实际上当时去农经

商的人确为数不少。如贞元时权德舆云：“乃者惰游相因，颇复去本。”①白居易

也说：“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豪富，田垄疲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

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②李

翱则对当时的情景作了一下粗略的估计，说：“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

矣。”③可见，伴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唐代商人的数量在急剧增加。商业的繁荣、

商人阶层地位的提高，首先必须基于一定数量商人的涌现。（２）均田制的破坏，

带来了商业资本的新投资场所，从而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在均田制下，土地不准

买卖。但唐中期以后，政府已不再干涉土地的兼并活动。于是，商人便把积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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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文》卷４８３权德舆《贞元二十一年礼部策问》。
《白居易集》卷６３《策林二·息游惰策》。
李翱：《李文公集》卷９《疏改税法》，四部丛刊本。



来的资本投向了土地。如文宗时，“访闻江淮诸道富商大贾并诸寺观，广占良田，

多滞积贮”①。罗立言为河阴令，“始筑城郭，地所当者皆富膏大贾所占”②。富商

占地十分强劲，他们“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占地多者可达百顷以
上，“良田收百顷，兄弟犹工商”③。商人经营土地，并不意味着商人对商业利润

追逐的停止，而常常是作为扩大商业经营的延续。由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买卖土
地的禁令废弛之后，商人们追求什一之利的热情出现了突然喷发的景象，因为他

们找到了新的投资处———土地。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其客观原因甚多，限于篇幅，在此仅举几个大的

方面。但我们还必须看到，唐代后期商人的异常活跃和唐前期生产力的发展是
分不开的。唐代前期，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水平较高，一些先进技术的积累是唐

代后期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这样也就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因此唐后期商业的
发展，无疑是基于一定的物质基础的，并非单纯是由偶然条件所诱发的。据上我

们认为，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既是唐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又是唐代

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的必然。

三、唐代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意义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拟简单地
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探讨。

首先，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对传统的农本思想进行了冲击。封建社会前

期，帝王们从发展农业着手，竭力压抑商业的发展。直至唐初，农本观念仍十分
盛行。例唐太宗云：“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

有。”④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商人地位的上升、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农
本思想开始发生了动摇。从此，单一的农业经济在宋、元、明、清时代不复出现

了。换言之，唐代商人地位的上升，无疑开始了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更高的发展阶

段，是划分封建社会不同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次，唐代商人地位的上升，有力地推动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

的上升，是以商人经济实力的提高为基础的，因此，（１）唐代商人经济实力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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